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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公告编号：第 2019－105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达集团”或“公司”）于 2019年 10

月 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质押的议

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依据公司与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港荣集团”或“投资方”）、宜宾哈工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科技”

或“ 投资方”）签署的《投资协议》的约定，实达集团将其持有的中科融通物联科技

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融通”）百分之二十（20%）股权质押给投资方用于获

取投资款，其中 16.67%股权质押给港荣集团，3.33%股权质押给哈工科技。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事

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方基本情况 

  1、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007623262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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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4年6月1日 

法定代表人：陶泽华 

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北路三段企业服务中心 

经营范围：项目融资投资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土地整理，商业投资开发与经营，旅游开发经营及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办公设备

租赁和囤船租赁。（以上不含须前置许可或审批的项目，涉及后置许可或审批的凭许

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宜宾哈工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00MA67MA6346 

成立时间： 2018年10月8日 

法定代表人：金华国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大道西段9号302室 

经营范围：园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及服务；技术推广服务；工程技术与设计服

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电子信息、新型材料、节能环保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制造；教育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质押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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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306763311XR 

成立时间： 2013年4月28日 

法定代表人：王江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菱湖大道200号中国传感网国际创新园E号办公

楼E1-505 

经营范围：计算机及网络设备、安防设备、通信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咨询、安装、销售；软件开发、销售；电子产

品设计、制造、销售；信息系统集成；安全技术防范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电子工

程设计、施工；机房设备设计、安装；应用软件、电子设备及器材租赁（不含融资租

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股权质押的主要内容 

1、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2、融资金额：叁亿元整（包含质押项目子公司宜宾东方拓宇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质押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限公司拟认购由哈工科技及其关联方发起成立或

管理的产业基金 2亿元人民币的基金份额） 

3、出质人：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质权人：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哈工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在投资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实达集团将其持有的中科融通物 20%股权质押

给投资方。在实达集团按投资协议的约定将其持有的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给投资方后一个月内，投资方应配合将中科融通股权解除质押。 

 

五、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股权质押是为合理利用和发挥公司并购的优质股权的价值，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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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生产经营需求，有助于优化公司资金结构，进一步提高公司营运能力，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股权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